
奮起湖地區聚落建築修繕規範 

中華民國108年7月16日觀里企字第1080100581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112年8月30日觀里企字第11201004752號令修正，並自112年9月15日施行 

一、目的及依據 

交通部觀光署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阿里山管理處）

為維護奮起湖地區特有之山城意象整體聚落風貌，依據行政院一百

零六年三月十日院臺農字第一００五００五一七二八Ａ號函及發展

觀光條例第十二條及第十七條訂定本規範。 

二、適用地區 

本規範現階段先行適用地區為奮起湖地區已解編一點八四公頃土地，

後續擬分階段擴充至奮起湖聚落全區（如下圖所示）。 

 

 

 

 

 

 

 

 

 

 

 

 

 

 

 

 

 

 

本規範適用地區示意圖 



三、適用對象 

現居奮起湖聚落之國有土地使用人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簽訂租約時

應切結承諾確實遵守本規範。 

區內國有土地原管理機關申辦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接管時，應一併檢附前項切結書（如附件一）。 

四、適用標的 

本規範係針對未涉及原用地範圍變動、主體建築結構改變之修繕。

但有立即性安全疑慮之必要性修繕需求，可適用緊急災害相關法規

規定者，不受本規範之約束。 

五、用詞定義 

（一）修繕：指不涉及建造申請之主體建築及相關附屬構造的安全

性及適居性補強與外觀維護及修護工程。 

（二）建築高度：指主體建築自鄰接建築主入口之道路起計至之建

築最高點簷高（斜屋頂）或平屋頂之垂直高度。 

（三）屋頂：指主體建築及周邊附屬構造物之頂部覆蓋性結構。 

（四）結構：指支撐主體建築之空間性架構。 

（五）外牆：指構成主體建築及周邊附屬構造物從外部可直接間接

觀察之垂直牆體。 

（六）圍牆：指主體建築周邊圍塑附屬戶外空間（前後側院）之垂

直構造牆體。 

（七）門：指進出主體建築之各類型開口部件。 

（八）窗：指提供主體建築室內空間通風採光之各類型開口部件。 

（九）材料：指構築主體建築及周邊附屬構造物所使用的建築材料。 

（十）工法：指構築主體建築及周邊附屬構造物所應用的施工方式。 

（十一）地坪鋪面：指主體建築及周邊附屬構造物公共可及區域可

行走之水平面及其材質。 

（十二）構造：指構築主體建築及周邊附屬構造物各類部件的構築

形式。 

（十三）老街立面：指不見天老街店鋪鄰接入口供進出店鋪之正面



主要構造形式。 

（十四）附屬性建築及構造物：指主體建築周邊連結主體建築之延

伸性建築體及構造體。 

（十五）設施及設備管線：指佈設及裝設於主體建築及周邊附屬構

造物外部可視牆面及屋頂與外廊之設施物（如水塔、電訊、

電視、網路、瓦斯、水槽…等）及設備配管配線（如強電、

弱電、排水、照明電源線…等）。 

六、建築風貌特徵類型 

本規範適用地區內之建築依其風貌特徵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林業建築。 

（二）老街店鋪建築。 

（三）日式宿舍。 

（四）附屬及工寮設施。 

（五）產業建築。 

（六）傳統民居。 

（七）其他。 

七、修繕申請 

本規範適用地區內之建築修繕前應檢附下列書圖文件，向阿里山管

理處申請核定同意後始得進行修繕工程： 

（一）工程許可申請書（如附件二），應載明下列事項： 

1.申請人之姓名、年齡、住址。如為法人者，其名稱及事務所。 

2.建築地址。 

3.建築使用用途。 

4.修繕項目。 

5.工程概算。 

6.工程期限。 

（二）修繕設計書圖 

1.建築現況測繪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包含平面

圖、立面圖、剖面圖、各部尺寸構造與使用材料。 



2.修繕部位現況及週遭環境關係之照片。 

3.工程設計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包含平面圖、

立面圖、剖面圖、各部尺寸構造與使用材料。 

（三）自主檢核表（如附件三）。 

（四）委託書（如附件四）。 

八、審查程序 

阿里山管理處得召集專家學者、嘉義縣政府、竹崎鄉公所、中和村

辦公室、奮起湖社區發展協會等成員組成審議小組，以每二個月或

每季（三個月）召開審查會議審查申請人提送之修繕申請。審議小

組得進行現勘確認修繕工程是否符合本規範之相關規定，經阿里山

管理處核定同意後始得進行修繕。審議小組例行性之審查會議應審

查申請人提送之修繕計畫書圖外，得現勘已核定同意申請案執行狀

況。 

九、核定期限 

經取得阿里山管理處核定同意修繕之申請人應於三個月內開工，得

於逾期前十日內申請展延一次（三個月），超過六個月未開工者應

重新提出修繕申請。 

十、完工報竣 

修繕工程完成後十日內申請人應通報阿里山管理處確認。 

十一、違規處置 

阿里山管理處得會同相關機關巡查，發現違反本規範、建築管理、

國有財產等相關法規者，移請相關主管機關依法辦理。 

十二、修繕設計內容 

修繕設計內容可分為建築型態、建築立面呈現、建築周邊、材料

及工法等面向，第七點第二款修繕設計書圖應參照下列各款規範

進行設計： 

（一）建築型態 



1、建築高度 

(1)建築應順應地勢進行修繕。 

(2)建築高度以既有屋頂或簷高為原則。 

2、結構 

(1)日式木作建築應延續其梁柱不外露的外觀形式特徵。 

(2)磚造建築應延續表現傳統砌磚承重牆之結構特徵。 

(3)竹架建築應延續表現傳統穿斗式構架系統之結構特徵。 

(4)RC 造結構之主體建築及附屬構造之結構，應延續該類型

建築的形式特徵，以內藏柱梁系統的方式修繕，配合整飭

建築外觀之外飾構造的施作。 

3.屋頂 

(1)建築面向聚落內外部之屋頂斜率應為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為主。 

(2)應以磚紅瓦及灰瓦為主，低彩度深藍，深綠，灰、黑金屬

板為輔，其他色彩選用須經同意之。 

(3)應適度延續及表現各類建築外部可視之屋架、簷廊、懸梁、

簷板、屋瓦飾部（脊瓦、鬼瓦、瓦當）之細部。 

4.構造 

相關外部及內街可視之構造形式，以仿傳統之工法施作為原

則。 

（二）建築立面呈現 

1.外牆 

(1)日式木作建築外觀牆面應以雨淋板之形式為主。 

(2)雨淋板型態應參照該類建築之雨淋板系統施作，並延續其

雨押，透氣窗，犬走，基台（腰壁）等形式。 

(3)磚造建築應延續表現傳統砌磚工法之原貌特徵。 

(4)竹造建築應延續表現傳統穿斗式構架系統及編竹夾泥牆之

工法的原貌特徵。 

(5)鐵皮外牆應採用低彩度的深藍，深綠，灰、黑色系細浪金

屬板為原則。 



(6)RC 造結構之主體建築及附屬構造之外牆為延續該類型建

築的形式特徵，應配合附加整飭建築形式風貌的外飾牆面

構材（如雨淋板，磚石砌，金屬浪板等）。 

2.門窗 

(1)應延續該類建築之門窗形式特徵，藉以延續其風貌特徵。 

(2)日式木造建築應保留其出窗、出格子、托斗、雨遮重簷

（出簷深度六十十至九十公分，斜率一：二至一：三，以

主建築屋頂斜率一致為原則）、斜撐、上下疊窗、門頂窗

（通氣格柵）等部件特徵。 

(3)竹架建築應延續聚落傳統門窗形式特徵進行修繕。 

(4)窗戶若為金屬材質可內藏於外牆木竹門窗之內設置，或以

不破壞外觀整體風貌之低彩度霧面表面處理為原則。 

(5)RC 造結構之主體建築及附屬構造之門窗，應選用延續該

類型建築的形式特徵的門窗形式與材質進行修繕。 

3.老街內立面 

(1)老街店鋪內街立面以木製門框及木製或金屬門扇之橫推門

為主。 

(2)門扇以延續傳統寬高比例（一：二至一：二點五）及構造

工法為原則。 

(3)門扇上部應搭配菱形通氣格柵門頂窗之部件。 

（三）建築周邊 

1.附屬性建築及構造物 

(1)主體建築周邊之附屬建築或構造物應以不遮蔽主體建築外

觀特徵，及不阻礙觀覽主建築及周邊重要聚落景觀的路徑

與視野為原則。 

(2)遮雨遮陽設施應以可收合的非永久性構造且設置方式與位

置以不改變及遮蔽建築整體外觀為原則。 

(3)遮雨陽屋架之修繕應以傳統木竹構架搭配耐候性覆材為原

則。 

2.圍牆 



(1)圍牆造型應與主體建築形式及周邊環境景觀相配合。 

(2)圍牆高度以不影響主體建築之外觀與觀覽視角為原則。 

3.地坪鋪面 

建築周邊地坪應以手工鑿面砂岩為主，不宜採用平滑面之石

材及面磚，藉以延續聚落整體風貌。 

4.設施及設備管線 

應以不改變及影響建築整體外觀之隱藏性或整齊外露配置為

原則。 

（四）材料及工法 

1.各類修繕應採用修繕部分之傳統工法進行修繕。 

2.材料以木材、石材（手工鑿面）、紅磚、竹子、金屬板（細

浪金屬板）等為主。 


